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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979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2015-68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2015年8月17日以书面、 传真及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2015年8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收董事表决票7份，实收董事表决票7份。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境外子公司拟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控股权的议案》（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GLORY� EMPEROR� TRADING� LIMITED（以下简称“GET公司” ）系本公司间接持有的境外全

资子公司，根据本公司战略布局及未来发展需要， GET公司拟收购NICCO� WORLDWIDE� INC.持有的

香港上市公司KEE�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中文名称“开易控股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02011，以下简称“KEE公司” ）股份310,490,000股，占KEE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72.789%。 经双方友好

协商及考虑资产评估结果，双方一致同意上述股权交易总价为 707,585,026港元，每股约2.2789港元。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上述股权转让及相关全部事宜。

有关股权收购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 “公司关于境外子公司拟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控股权的公

告”（2015-� 69号）。

二、审议通过《关于境外子公司拟认购香港上市公司可转股债券的议案》（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

GET公司受让KEE公司股权完成后，KEE公司拟向GET公司定向发行不超过6亿港币的3年期可转

股债券(即可转换为KEE公司股份的债券),� GET公司首期认购3.5亿港元，其中可转让不多于5000万港元

给第三方，半年后可转股，转股价为港币0.96元/股。

KEE公司本次发行定向可转股债券尚需依据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本次可转股债券认购及相关全部事宜。

有关本次可转股债券认购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境外子公司拟认购香港上市公司可转股

债券的公告”（2015-70号）。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979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2015-70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外子公司拟认购香港

上市公司可转股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本公司间接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GLORY� EMPEROR� TRADING� LIMITED

（以下简称“GET公司” ）拟认购香港上市公司KEE�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中文名称

“开易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KEE公司” ）发行的可转股债券

●投资金额：总额不超过6亿港元，首期认购3.5亿港元

●权属关系： 2015年8月19日，GET公司与NICCO� WORLDWIDE� INC.（以下简称 “NICCO公

司” ）签署了股权买卖协议，拟收购NICCO公司持有的KEE公司股份310,490,000股，占KEE公司已发

行总股份的72.789%。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KEE公司将成为GET公司控股子公司。

●投资风险：KEE公司发行可转股债券尚需取得其股东大会及相关监管部门批准， 能否获得批准以

及获得批准的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2015年8月19日，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境外子公司拟认购香港上市公司可转股债券的议案》，同意本公司间接持有的境

外全资子公司GET公司认购KEE公司拟向其定向发行的不超过6亿港元的可转股债券，GET公司首期认

购3.5亿港元。

本次认购资金来源于GET公司自筹资金。

2、本次认购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认购方基本情况

GET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间接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注册号码为1875358），2015年7月在英

属维尔京群岛注册设立。 除与收购KEE公司有关的事宜外，GET公司自注册设立后未进行其它业务。

本公司与GET公司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发行方目前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开易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KEE�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董事长：许锡鹏

注册号码：1880387

公司成立日期：2010年7月6日

公司上市日期：2011年1月12日

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股票代码：02011.HK

已发行股本总额：426,560,000股

注册地址：3rd� Floor,� Queensgate� House� 113� South� Church� Street� P.O.� Box� 10240� Grand�

Cayman� KY1-1002� Cayman� Islands

办公地址：香港九龙九龙湾常悦道1,1A及1B号恩浩国际中心16楼B室。

业务：设计、制造及销售条装拉链、横机罗纹及其他服装配件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KEE公司拟向GET公司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如有)定向发行不超过6亿港币的3年期可转股债券(即可

转换为KEE公司股份的债券),� GET公司首期认购3.5亿港元，其中可转让不多于5000万港元给第三方，

半年后可转股，转股价为港币0.96元/股。

KEE公司本次发行定向可转股债券尚需依据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三、认购协议

本次可转股债券认购协议尚未正式签署，本公司董事会已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本次可转股债券认购

及相关全部事宜。

四、对外投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2015年8月19日，GET公司与NICCO公司签署了股权买卖协议，拟收购NICCO公司持有的KEE公司

股份310,490,000股，占KEE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72.789%。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KEE公司将成为GET

为控股子公司。 KEE公司本次发行可转股债券，有利于优化资本结构，补充后续发展资金。

受限于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下的25%公众流通比例的要求，GET公司能够依法将认购的可转股债券

按照每股0.96港元的转股价部分或者全部转成KEE公司股份，可以维持GET公司对KEE公司的绝对控股

权，或将带来转股的增值收益。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KEE公司发行可转股债券尚需取得其股东大会及相关监管部门批准，能否获得批准以及获得批准的

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979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2015-69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子公司拟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控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公司间接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GLORY� EMPEROR� TRADING� LIMITED （以下简称

“GET公司” 或“买方” ）拟收购KEE�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KEE公司” 或

“标的公司” ）相关股权事宜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收购未超过本公司董事

会审批权限，不需要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

为，不存在损害本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4、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02011。

5、本次收购完成后，GET公司拥有KEE公司72.789%股份，成为KEE公司的控股股东，并触发GET公

司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的要约收购义务。

一、本次收购概述

GLORY� EMPEROR� TRADING� LIMITED（以下简称“GET公司” ）系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间接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根据本公司战略布局及未来发展需要，2015年8月19

日，GET公司与NICCO� WORLDWIDE� INC.（以下简称“NICCO公司” 或“卖方” ）签署了《关于买卖

开易控股有限公司[310,490,000� ]股普通股股份之股权买卖协议》， GET公司拟收购NICCO公司持有

的KEE�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中文名称“开易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KEE公司”

或“标的公司” ）股份310,490,000股（简称“标的股权” ），占KEE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72.789%。 经双

方友好协商及考虑资产评估结果，双方一致同意上述股权交易总价为 707,585,026港元，每股约2.2789

港元。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KEE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开易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KEE�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董事长：许锡鹏

注册号码：1880387

公司成立日期：2010年7月6日

公司上市日期：2011年1月12日

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股票代码：02011.HK

已发行股本总额：426,560,000股

注册地址：3rd� Floor,� Queensgate� House� 113� South� Church� Street� P.O.� Box� 10240� Grand�

Cayman� KY1-1002� Cayman� Islands

办公地址：香港九龙九龙湾常悦道1,1A及1B号恩浩国际中心16楼B室。

业务：设计、制造及销售条装拉链、横机罗纹及其他服装配件

（二）KEE公司股东及股权情况

1、本次收购前KEE公司的股权结构

2、本次收购后KEE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间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GET公司持有KEE公司72.789%股权，成为其控股

股东。

KEE公司除已发行的总股份426,560,000股外， 另有已发行可行使的购股权9,534,000股尚未行

权, �若该等购股权全部行权， 交易标的股份310,490,000股占其已发行总股份的71.198%。 根据香港

《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 本次收购完成后GET公司应就KEE公司标的股份之外的所有已发行股份和所

有尚未行权的可行使的购股权做出要约收购。

（三）KEE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KEE公司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百万港元

2013�年度

（经审计）

2014�年度

（经审计）

2015年 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0.84 165.36 86.30

净利润 2.91 3.39 5.77

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

净利润

3.06 3.66 5.99

2013年 12�月 31日 2014年 12月 31日 2015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390.72 395.15 408.95

总负债 54.47 62.87 70.79

净资产 336.25 332.29 338.16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

净资产

311.41 307.80 313.88

三、收购方的基本情况

收购方GLORY� EMPEROR� TRADING� LIMITED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弘毅投资有限公

司间接持有的子公司（注册号码为1875358），2015年7月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设立。 除与本次收购有

关的事宜外，GET公司自注册设立后未进行其它业务。

本公司与GET公司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四、交易方案和定价原则

本公司拟通过间接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GET公司受让NICCO公司持有KEE公司股份310,490,

000股,占其已发行总股本426,560,000股的72.789%。

经双方友好协商及考虑资产评估结果，双方一致同意上述股权交易总价为 707,585,026港元，每股

约2.2789港元。

五、《股权买卖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5年8月19日，GET公司与 NICCO公司及许锡鹏先生、许锡南先生签署了《关于买卖开易控股有

限公司[310,490,000� ]股普通股股份之股权买卖协议》。

卖方：NICCO�WORLDWIDE� INC.

买方：GLORY� EMPEROR� TRADING� LIMITED

保证人：许锡鹏先生、许锡南先生，分别持有NICCO公司49.75%的股权

交易的标的股权：NICCO公司持有的KEE公司股权310,490,000股

（一）标的股权的转让

交易价格：GET公司以707,585,026港元收购NICCO公司持有的KEE公司股权310,490,000股，折

合成每股约2.2789港元。

支付方式：现金或买卖双方同意的其他方式，本协议签署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定金71,000,000港元，

剩余转让款项636,585,026港元于交割时全部支付。

（二）资产剥离

本次收购的同时，标的公司将进行部分资产剥离，出售部分资产至卖方或卖方指定方。剥离资产交易

价格以评估后的资产净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决定

本次重组时剥离资产包括：

1、开易国际(BVI)有限公司15%的股权；

2、开易(荆门)服装配件有限公司80%的股权；

3、开易(浙江)服装配件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物业全部权益；

4、开易拉链有限公司持有的香港物业全部权益。

上述资产剥离后，剩余资产将保留在标的公司中，由买方委托卖方进行日常管理和运营。

资产剥离后，标的公司架构图如下：

（三）协议还对买卖双方及保证人的权利、义务及其他条款进行了约定。

六、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KEE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海外投融资平台，本公司将依托KEE公司，充分发挥

香港国际化金融市场的优势，在合乎香港上市规则及所有适用的香港法律法规的要求下，通过投资或合

作开发的方式，构建旅游产品的互联网营销平台和金融服务平台，开展旅游地产互联网营销及互联网金

融业务，主要服务于本公司正在开发的旅游地产项目营销，同时也为境内外其他公司的旅游产品提供营

销服务。通过该互联网营销和金融平台，有利于加快本公司开发的旅游地产项目实现资金快速回流，提升

公司盈利水平，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七、其他事项

本次收购完成后， 本公司间接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GET公司持有KEE公司72.789%股份， 成为

KEE公司的控股股东，并触发GET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 GET公司将根据香港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履行相关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关于买卖开易控股有限公司310,490,000�股普通股股份之股权买卖协议》 及资产出售相关协

议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股权收购实际进展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及时履行披露。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979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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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利真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为利真香港贸易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68,000万港元。 截至本公告前， 公司

为上述担保对象提供担保余额为0。

● 本次担保系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进行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 本次担保对象及金额在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5-2016年度预计对外提

供担保的议案》批准的担保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利真香港贸易有限公司（英文名称LI� ZHEN� HONG� KONG� TRADING� CO,.� LIMITED，简称

“利真香港” ）系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弘毅投资有限

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因香港项目收购资金需要，2015年8月14日利真香港与KEEN� CONCEPT�

ENTERPRISE� CORP.（简称“KEEN公司” ）签署了《Investment� Agreement》，通过向KEEN公司发

行可交换债（EB）的方式融资68,000万港元，借款期限为24个月（满12个月可以提前还款），每半年付息

一次。 借款期限届满前，利真香港可申请延长借款期限，经KEEN公司同意后借款期限可以延长12个月。

本公司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此笔担保在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 2015-2016�年度预计对外提供担保的议

案》批准的担保发生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利真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系2015年6月25日在香港注册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号：

2255733），其注册地址位于Room� 1903,� 19/F.,� Podium� Plaza,� 5� Hanoi�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利真香港” ）。

利真香港为本公司拟进行香港项目收购而设立，除与收购有关的事宜外，利真香港自注册设立后未

进行其他任何业务。

本公司与利真贸易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情况

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68,000万港元

担保期限：全部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

担保范围：主债务、违约金、因不适当履行或不履行主债务而产生的损失（指任何以及全部开支、成

本、损害、索赔、亏损、债务、赔偿、罚金、罚款、以及行政、刑事或民事裁决或和解的偿付义务）和实现主债

务的费用（包括庭审费用、聘请专家证人的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会计师费、顾问费、公证费和执行费等其

他费用），包括被保证人为实现本合同下的担保权利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和支出（如遇利率、汇率调整，还

应包括因变化而必须调整的款项）。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利真香港借款资金到账后能够增加流动资金，补充香港项目收购资金需求。

2、董事会认为：利真香港是本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经营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对公司的正常

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约为人民币692,315.2万元，全部为

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561,471.39万元的123.30%。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979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2015-72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5

年5月25日起停牌。 经公司确认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公司于2015年6月18日披露了《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54），并于2015年7月16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

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60），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16日起继续停牌，预计最晚于2015年9月

17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并复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收购的相关资产主要为位于海南三亚市小东海的半山半岛项目， 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已经完成对收购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和初步审计工作，正在进行标的资产的预评估，并且正组织

相关中介机构完善重组方案及出具相关报告。 鉴于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将按要求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事项进展，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

事会审议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19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

增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旗

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并实行费率

优惠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植信”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北京植信自2015年８月20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实行费

率优惠。

一、北京植信自2015年8月20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见下表）：

产品名称 基金代码

工银金融地产混合 000251

工银信息产业混合 000263

工银高端制造股票 000793

工银精选平衡混合 483003

工银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 000763

二、费率优惠活动

1、活动时间

2015年8月20日开始，具体结束时间以北京植信或本公司相关公告确定。

2、费率优惠内容

在开展费率优惠期间，投资者通过北京植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的（只限前端收费模

式），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其申购费率4折起；优惠后费率低于0.6%的，按0.6%执行；原申购费率等

于、低于0.6%或为固定费用的，其申购费率按原费率执行。各基金费率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

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3、重要提示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北京植信所有。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业务规则和流程以北

京植信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以北京植信的最新公告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802-123

网址：www.zhixin-inv.com

2、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网站：www.icbcc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

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8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绝对收益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绝对收益混合发起

基金主代码 00066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

员管理指导意见》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胡志利先生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游凛峰先生

王筱苓女士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胡志利先生

任职日期 2015-08-18

证券从业年限 3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3

过往从业经历 2012年7月加入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

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

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我司决定自2015年

8月18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广晟有色”（股票代码：300259）按指数收益法

予以估值。 自其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免长途费)?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０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15-042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8月19日下午14：4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8月18日－2015年8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8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8月18日15：00�至2015年8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111号公司办公楼11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田永忠 董事（公司董事长因公务未出席会议，副董事长于2015年8月3日向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辞呈，经过半数董事推举，由董事田永忠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人，代表股份613,357,304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43.307%。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 代表股份611,557,926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3.180%；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6人，代表股份1,799,37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27%。

（四）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人，代表股份1,799,37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127％。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审议了以下提

案：

（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高贵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龙超、杨先明、尹晓

冰、和国忠对提名高贵超先生为公司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5年8月4日巨潮资讯网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613,354,3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

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 %；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1,796,3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3％；

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7％；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晓东、杨杰群

（三）结论性意见：根据以上事实及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高贵超先生简历

高贵超，男，汉族，山东龙口人，1965年8月生，1984年7月参加工作，199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工

学硕士、EMBA，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80.09-1984.07�东北工学院有色金属冶金专业学习

1984.07-1988.07�山东铝厂基建处设计室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1988.07-1993.12�山东铝厂设计院一室助理工程师

1993.12-1995.07�山东铝业公司设计院一室工程师

1995.07-1996.01�山东铝业公司设计院一室副主任

1996.01-1998.08�山东铝业公司设计院副院长

1998.08-1999.07�山东铝业公司设计院院长

1999.07-2001.01�山东铝业公司企划部部长

2001.01-2002.03�山东铝业公司副总工程师

2002.03-2005.11�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2005.11-2007.06�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7.06-2010.03�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副总经理

2010.03-2012.02�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中铝澳洲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12.02-2013.04� �中国稀有稀土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

2013.04-2015.07.31，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2015.08.01至今，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

2015.08.03至今，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5.08.19至今，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

1986.08－1988.07在中南矿业学院冶金工程在职研究生班学习，取得工学硕士学位

2008.03--2009.02参加美国德州大学EMBA脱产学习

高贵超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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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18日上午10:00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8月11日以邮件、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应到董事8人，实到8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表决结果为：赞成8票；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就上述事项，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其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刊登在 2015� 年 8� 月 20� 日的《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另行发布股东大会通知。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

果为：赞成8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为保证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与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2、授权董事会对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作出决定；

3、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股票的锁定和解锁的全部事宜；

4、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存续期内，若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授

权董事会按新发布的法律、法规、政策对员工持股计划作相应调整；

5、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 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

使且不允许授权的权利除外。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相关事项存续期内有效。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另行发布股东大会通知。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参股美国CN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8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400万美元认购美国Concepts� NREC,LLC公司5%的股权，并支付50万美元作

为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其股份至19.99%的定金。

以上事项详见刊登在 2015�年 8�月 20�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639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78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5年8月18日下午

2:00�时在福建省福州长乐市闽江口工业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

良秀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了《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表决结果为：赞成3票；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内容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 见》 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 展，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公司与员工的利益共享机制，进一步提升

公司治理水平，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 工参与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以上事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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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美国

CN

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及工程服务商业合同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人股份” 、“公司” ） 向高端透平机械领域发展，积极参与目

前全球最大的透平机械优势资源的整合，于2015年8月18日召开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400万美元

认购美国Concepts� NREC,LLC公司（以下简称“CN公司” ）5%的股权，并支付50万美元作为在未来12

个月内增持其股份至19.99%的定金。

2、董事会审议情况及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事项已于2015年8月1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投资金额在董事

会审议权限范围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3、本次公司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与美国CN公司及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因此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Concepts� NREC� ,LLC

2、注册地址：美国特拉华州威灵顿市

3、注册资本： 8000万美元

4、公司简介

美国CN公司成立于2000年， 公司前身源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3位科学家1956年成立的北方研究

工程公司（NREC）和美国工程院院士Dave� Japikse博士于1980年成立的Concepts� ETI公司。 美国CN

公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既开发透平机械设计/加工(CAE/CAM)专业软件系统，同时也提供透平机械样

机开发和性能测试的服务公司。其开发的敏捷工程设计与分析专家系统，广泛地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燃气

轮机、各类压缩机及透平、风机等各领域高端装备的设计与开发。

美国CN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透平机械专业技术公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集设计、分析、加工于一体

的研发平台，在透平机械领域拥有众多专有技术。 CN公司最先开发了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专用商用软

件，应用于包括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汽轮机、涡轮泵、涡轮增压器、压缩机、透平膨胀机、能量回收装置、

各种叶片泵和风机等产品。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CN公司致力于离心压缩机和微型燃机产品的新技术研发，专注于透平膨胀机

技术开发，不仅应用于空气分离、天然气液化、乙烯冷箱、氢氦液化等低温装置中制取各种温度等级的低

温冷量，还应用于空气分离、石油气液化、深冷、余压废热的再利用以及能量回收等领域。自1993年进入中

国以来，美国CN公司在国内的软件用户已经超过80家，合作客户均为业内知名公司。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股权认购协议

1、 协议各方： 位于美国佛蒙特州的Concepts� ETI,Inc、 位于美国特拉华州的Concepts� NREC� ,

LLC和雪人股份。

2、根据协议条款和条件， Concepts� ETI,Inc将进行剥离，将其所有运营资产，转移到Concepts�

NREC� ,LLC公司，并保留之前所有的相关责任。

3、CN公司由1000万个已发行的股权席位组成，其中由雪人股份认购50万个股权席位，购买价格为每

席位8美元，即400万美元。

4、根据本协议条款和条件，支付CN公司50万美元（以下称“可选认购价” ），为雪人股份可选认购

价， 即从第一次认购股权交割起为期12个月内购买额外足够的股权席位使得公司的股权比例从5%增加

到19.99%。

5、在每个交割，在认购价格款项支付到CN公司指定银行账户时，CN公司应交付给雪人股份一个证

书，代表其股权席位在这一交割中被雪人股份购买。

6、CN公司应至少用从出售股权席位所得的50%资金用来购买额外的设备、扩大公司营业。

7、陈述与保证：

（1）CN公司是一个根据特拉华州法律合法组织、有效存续并有良好声誉的公司，就其目前开展和计

划开展的业务获得全部所需的公司权力和授权；

（2）CN公司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任何其他公司、合作伙伴、受托基金机构、合资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协会或其他业务实体的任何利益。 CN公司不参与任何合资公司、合伙关系或类似协议。

（3）除了其在公司的所有权利益，CN公司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任何其他公司、合作伙

伴、受托基金机构、合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协会或其他业务实体的任何利益。 CN公司不参与任何合资

公司、合伙关系或类似协议。 CN公司现有或拥有或可以在商业上合理的条件获得足够的法律权利所有的

公司知识产权没有任何已知的冲突,或侵犯他人的权利。

（4）CN公司同意针对有关的专利技术在第一期交易结束后， 进行单独的技术授权补充协议让雪人

股份获得CN公司的知识产权。

8、本协议在不考虑可能适用其他法律的法律原则的冲突情况下，应适用佛蒙特州州内法。

9、本协议以英文起草，并翻译成中文。 当中英文版本出现歧义时，以英文版本为准。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美国CN公司，有助于公司技术进一步发展、增强行业竞争优势。

公司已通过整合瑞典OPCON公司，掌握了螺杆压缩机的先进技术。现在与全球透平机械技术先进企

业美国CN公司进行合作，有助于公司快速开发和掌握离心压缩机的先进技术，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压

缩机技术的发展和延伸，有助于公司成为掌握世界螺杆、离心压缩机最高端技术的优秀生产企业。

2、本次对外投资美国CN公司有助于公司产业链延伸及产品发展战略布局。

本次通过参股的形式加强与全球技术领先的美国CN公司深度合作， 有助于公司开拓透平机械技术

领域，继续完善以压缩机为核心，以工业冷冻、商业冷藏及节能环保、新能源领域高端装备产品的产业结

构，形成压缩机全产业链，为公司未来高速成长奠定基础。

3、本次对外投资美国CN公司及展开技术合作，有助于公司节能环保，新能源领域的大力发展。

在绿色能源方面，美国CN公司致力于燃气轮机的新技术研发，并在风能、潮汐能、涡轮增压和清洁循

环、余热余压能量回收方面做了大量技术储备。 本次与美国CN公司的合作，将会进一步推动公司在节能

环保、新能源领域技术的发展，加快公司在分布式能源应用领域的快速增长。

综上所述，本次对外投资美国CN公司，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同时，借助美国CN公司的品牌知

名度和研发力量，不断吸引全球高精尖人才加盟，促进公司的发展，提升企业的价值，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投资为境外投资，存在境内外政策法律上的差异，因此存在一定的风险。公司将加强对美国

法律以及相关州法律的研究，并聘请当地律师顾问进行咨询，避免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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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北京海航华日飞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华天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协议中的“甲方” ）于 2015�年8�月 18�日与北京海航

华日飞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华日” 、协议中的“乙方” ）、上海新华天行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行投资” 、协议中的“丙方”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公司拟与海航华日、天行投资

进行战略合作，依托各自在冷链物流领域的品牌、技术、运营管理和资本运作等方面的优势，强强联合，

进一步推动国内冷链物流行业的发展，实现各方共赢。

一、战略合作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一）海航物流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海航华日飞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1997年8月13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小羊坊村京南物流院北

4、注册资本：117,298.4万元

5、法定代表人：桂海鸿

6、经营范围：普通货物；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冷藏保鲜）；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仓储服务（需要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分批包装；道路货运代理；销售

新鲜蔬菜、新鲜水果、鲜肉、鲜蛋、原粮、针纺织品、家庭用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海航华日是海航集团五大产业之一———海航物流集团的子公司，依托海航集团及海航物流集团强有

力的战略支持，致力于成为全球产、融、信结合的冷链行业整合者。海航华日背靠冷链基础运输，大力发展

金融、信息等多项增值服务，力图打造成为金融、科技双轮驱动的冷链物流综合服务商。

（二）天行投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新华天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0年12月13日

3、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58号21B

4、注册资本：1,000万元

5、法代表人：朱建国

6、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商务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新华天行投资作为海航集团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并提供投融资管理及相关服

务，目前已建立总规模200亿元的物流产业基金，主要进行大物流领域下细分产业整合及股权投资。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基础

甲方拥有在工业冷冻、商业制冷及冷链物流方面的先进技术和产品；乙方拥有冷链物流行业的大量

资源和运营管理经验；丙方在提供投融资管理及资本运作方面拥有着丰富经验。

（二）合作方案

1、业务合作

（1）甲方为乙方推荐先进的冷链设备和技术服务，在市场化运作机制下，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优先考

虑使用甲方的产品，同时甲乙双方利用各自在冷链物流方面的品牌优势和客户平台，进行市场推广，进一

步推动国内冷链物流行业的发展；

（2）甲乙丙三方，利用各自领域的资源优势，共同开拓全国移动式冷库市场，并为客户提供包括硬

件、软件、金融等在内的全方位综合性服务。

2、技术合作

（1）甲方与乙方合作建设冷链物流技术研究院，主要负责冷链物流装备节能和自动化等研究，并为

乙方冷链物流的发展提供专业性的技术支持；

（2）甲方将向乙方开放所有设备数据，双方将利用各自领域的优势资源，共同推进我国冷链物流行

业大数据管理，提升行业信息化水平。

3、资本合作

（1）甲乙丙三方将进一步探讨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在条件成熟时，甲方、乙方和丙方相互投资；

（2）甲、乙、丙有意向共同成立金融类服务公司，主要为甲乙双方的上下游优质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促进行业快速发展，并根据甲乙双方的实际需求提供配套融资服务。

（3）甲方与丙方有意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主要聚焦产业链上下游具有重要意义的相关标的，充

分发掘在冷链物流、制冷领域等方面的投资机会，利用甲方的技术优势，乙方的资源平台优势和丙方的资

本运作优势，加快行业整合及企业的外延发展。

（三）战略合作机制

1、本合作协议签署后，甲乙丙三方将进一步协商以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机制，定期开展日常沟通联

络，以加快推动和深化各项具体合作项目的开展。

2、本协议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对于具体合作项目实行“一事一议” ，在具体开展业务时，由参与各方

另行签订有关协议予以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符合公司发展冷链物流的战略，重点发展融资租赁、冷链物流、高端制冷装备等产业。

甲乙丙三方利用各有其资源和优势，实施战略合作，有利于各方资源共享，能够更好的推进各方在冷链物

流领域合理分工，有利于提升公司整合冷链物流资源的能力,�共同构建移动式冷库的管理模式，培育一

批具有区域竞争力的冷链物流载体，有益于公司的业绩增长和未来可持续发展。

四、协议的审议程序

1、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标的金额，因此本协议无需提交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协议各方合作意愿的战略性约定，合作项目的具体事宜以正式合同

文本为准。公司将根据本次战略合作后续进展情况，依据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并

及时披露。

六、备查文件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海航华日飞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华天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三方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关注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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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证券代码：002639）于2015年6月30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并于2015年7月7

日、7月14日、7月17日、7月24日、7月31日、8月7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详见公司

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2015年8月18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关于参股美国CN公司股权的议

案》。 同时，公司与美国CN公司已签署股权席位认购协议；公司与北京海航华日飞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华天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8月20日刊登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5�年 8�月 20�日（星期四）开市起复牌。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就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